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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综〔2018〕24号 

 

 

关于泉州市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
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

 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石狮市委社会工作部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人事劳动局，

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、民生保障局： 

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《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

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》（教基厅〔2018〕3

号）和省教育厅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福建省减轻中小学生课

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 

 

 

文件 

泉  州  市  教  育  局 

泉  州  市  民  政  局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泉 州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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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闽教综〔2018〕9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泉州市

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治理对象和范围 

本次治理行动主要针对面向普通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

培训的机构（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）。 

二、工作目标和原则 

（一）工作目标 

在全市迅速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，落实落细

治理责任，完善工作机制，通过开展排查摸底、全面整改、

督促检查，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坚决治理违背教育教学

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行为，督促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,

加快推动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，保障全市中小学

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1.整治非法违规，保护守法合规。根据省教育厅等四部

门统一要求，依法依规明确非法与合法、违规与合规边界，

对非法违规的行为予以坚决整治、整顿和查处，对守法合规

的行为予以保护和进一步规范。 

2.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协同推进。按照省教育厅等四部

门《通知》明确的分工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

工。充分考虑校外培训结构办学特点，加强跨部门协作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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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省、市、县三级联动机制，共同承担治理任务、共同落实

整治责任。 

3.坚持疏堵结合，形成长效机制。建立健全中小学生课

后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，支持中小学校发挥主渠道

作用，积极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看护问题。着眼长远，

以专项治理为契机，及时总结提炼经验，健全有关管理制度

和办学规范，建立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专项治理行动主要针对以下六类不规范行为开展集中

整治： 

——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要立即停办

整改。 

——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、也未取得营业执照（事业单

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，但具备办理证照

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《泉州市民办

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》（泉教综

〔2013〕67 号）要求，指导其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证照；对不

符合办理证照条件的，要依法依规责令其停止办学并妥善处

置。 

——对虽领取了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，但尚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

构，具备办证条件的，要指导其办证；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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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责令其在经营（业务）范围内开展业务，不得再举办面向

中小学生的培训。 

——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（如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等）出现的“超纲教学”“提前教学”“强化应试”

等不良行为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、内容、

招生对象、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

案并向社会公布。 

——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，

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

钩的行为，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、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。 

——坚持依法从严治教，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不遵守

教学计划、“非零起点教学”等行为，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

教师的责任；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

机构讲，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，

一经查实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直至取消教师资格。 

四、行动安排 

第一阶段（2018 年 6 月中旬前），即全面部署和排查摸

底阶段。根据本工作方案，认真落实省教育厅、民政厅、人

社厅、工商局进一步联合出台关于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

展学科类培训不良行为、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

级考试及竞赛等通知要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当地党委、政

府的领导下，建立由教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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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行政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全面部署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

理行动各项任务。按照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工商局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摸底排查

的通知》（泉教民〔2018〕4 号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、民

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等行政部门，会同公安、消防、

城管和乡镇（街道）等相关部门部署开展拉网式排查，摸清

校外培训机构底数，为专项治理行动提供底数参考。 

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教

育教学行为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坚持“堵疏”结合，部署查处公办在职中

小学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、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

外培训机构培训，以及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、“非零起

点教学”等行为。建立健全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管理制度

和配套政策，为加快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看护的安全问

题、课后放任等问题奠定政策基础。 

第二阶段（2018 年 12 月中旬前），即集中整治阶段。根

据上一阶段摸底情况，按照省教育厅、民政厅、人社厅、工

商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福建省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治的

通知》要求，协同开展集中整治，全面纠正六类不良行为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立《白名单》，公布无不良行为校外培训

机构名单；建立《黑名单》，公布有安全隐患、无资质和不

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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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阶段（2019 年 3 月底前），即专项督促和检查阶段。

在各县（市、区）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由市教育局牵头组织

市直各相关部门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的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专项

督促和检查，并做好迎接省教育厅牵头组织省直各相关部门

对各市、县的专项督促和检查。 

第四阶段（2019 年 6 月底前），即梳理总结阶段。总结

梳理各县（市、区）好经验、好做法和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

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不断完善治理措施，按照省教育厅即将

研究制订的《福建省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》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福建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，建

立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，明确设置标

准、审批登记规范、培训业务管理等常态治理内容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
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减轻中小学学生课业负

担，事关全市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大局、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

社会和谐稳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

识，统一思想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

头，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等部门共同负责的省、

市、县三级工作机制，全面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。

市级成立由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工商局等部门共同

参与的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，负责全市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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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领导、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工作。

组长由市教育局主要领导担任，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

工商局分管领导为工作小组成员。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

责工作小组日常事务，挂靠市教育局办公室，市教育局办公

室负责人为主任，成员为市教育局民管科、审批科、校安科、

中教科、初幼教科和人事科等科室负责人，以及市民政局社

会组织管理科、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、市工商局行政审

核审批科等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（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具

体成员名单详见附件）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要求，及时动员部署，

成立由教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工商等部门组成的专项治理行动

工作小组，负责协调推进当地治理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协同推进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要根据通知部署，

认真制定本辖区治理工作方案，明确各项任务责任人，切实

承担并做好专项治理工作涉及的辖内机构情况摸排、清理整

顿、属地维稳等工作。具体任务分工如下： 

1.县级教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要联

合公安、消防、城管和乡镇（街道）等相关部门，开展拉网

式排查，摸清校外培训机构现状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督

促中小学校负责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

校外培训的情况，并汇总上报，为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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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。 

2.县级人民政府要牵头，组织教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工商

（市场监管）、公安、消防、城管和乡镇（街道）等相关部

门，密切协作，开展专项治理。 

3.与中小学校和教师有关的增加学生课外负担的不良

行为，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治理。 

4.对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学生课后服务政策情况，由

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进行督查。 

5.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，会同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

场监管）等部门建立《白名单》，公布无不良行为校外培训

机构名单；建立《黑名单》，公布有安全隐患、无资质和有

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。 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堵疏结合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，严格执

法，充分运用经济、行政、法律等多种措施，整治校外培训

机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，确保如期完成各项整治任务。要畅

通投诉举报渠道,公布专项治理行动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充分

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，做到有举必核、核实必处，对校外

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“零容忍”。要坚持堵疏结合，

在严肃治理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基础上，对守法合规的行为

予以保护和进一步规范，并积极组织中小学校开展学生课后

服务，建立健全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和配套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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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进一步提高教育服务水平，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形成合力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大专项治理各项政策措施的宣传力

度,积极通过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多种媒体，及时宣

传治理工作开展情况，定期公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“黑、白

名单”,形成有利于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的社会舆论

氛围。积极宣传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，理性看待参加

校外培训的作用，选择规范、合格的民办培训机构，不盲目

攀比，切实减轻子女校外培训负担。 

六、治理举报电话、信箱 

举报电话：0595-22786018，地址：泉州市丰泽区府西

路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 C栋 3楼 310 室（泉州市校外培训

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办公室），邮编：362000。  

  

附件：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及办

公室成员名单 

   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泉州市民政局 

  

 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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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 

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 

 

一、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

组 长：廖伏树  市教育局局长 

成 员：何志宏  市民政局副局长 

张庭侠  市人社局副局长（正处级） 

  王新新   市工商局副局长 

王瑞钦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毛伟雄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刘殊芳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蔡琦瑜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陈军宣  市教育局副局长   

二、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

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

靠市教育局办公室，由市教育局设立单独办公地点，并抽调

相关人员承担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。 

主  任：林贵福 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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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傅一鸣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负责人              

杨志建 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 

        王  芳 市工商局行政审核审批科科长 

李礼星 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科科长 

林美环 市教育局行政审核审批科副科长 

        陈荣煌 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科科长 

        蔡玉霖 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 

林丽芳 市教育局初幼教科科长 

庄辉竑 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  

  

  

  

    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民政厅、人社厅、工商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7 日印发 


